会计学院研究生宿舍管理办法（修订稿）
为加强校风建设，保证研究生能安全、顺利地完成学业，给研究生创造一个安静、整洁与团结和睦的环境，参照《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宿舍管理规定（2009年8月修订）》，结合我院研究生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1条     宿舍成员要热爱党、热爱国家，拥护社会主义，不通过各种形式（包括短信、BBS、EMAIL等）传播危害党、国家与社会主义的言论，不煽动聚众闹事。

第2条 宿舍成员要认真学习，讲究诚信，考试不作弊，不剽窃科研成果。

第3条 宿舍成员要相互关心、相互体谅、团结和睦，无打架斗殴行为。

第4条 学生宿舍由学校宿舍管理部门统一安排，宿舍成员严禁擅自调换宿舍与加配宿舍钥匙；爱护宿舍公物，保持宿舍清洁。

第5条 宿舍成员要加强消防意识，注意用电、用火安全，严禁宿舍出现明火、严禁私拉乱结电线并使用大功率电器；同时，宿舍成员要加强防盗意识，及时报告可疑现象。

第6条  宿舍一律不留宿外人，严禁宿舍成员搓麻将。

第7条  每个宿舍选出寝室长一名，新生第一学期每个月月末都由寝室长向班级临时召集人（班长）汇报成员遵守条例情况，并由临时召集人（班长）向研究生会生活部部长汇总，由部长向辅导员报告并记录；此后每个学期期末由研究生部生活部部长向辅导员汇总。

第8条  除上述学院的宿舍管理规定外，宿舍成员还要遵守《研究生教学一览》上《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宿舍管理规定》的相关规定，违反规定者将给予处罚。

第9条  本办法的执行，将作为研究生中期考核、评定各种荣誉称号（优秀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和优秀毕业生）、评选奖学金和毕业生推荐工作单位的内容之一，奖惩情况均记入本人档案。

第十条    本办法从2009年秋季入学的研究生开始试行，由会计学院研究生办公室负责解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2009年9月修订）
